
开发商与物业的“父子关系”

� �

如今部分与开发商互为“父子关系”的物业管
理公司，很容易出现对于房屋质量等问题不重视，

以及开发商和物业管理公司之间互相“踢皮球”的
现象。 尤其是在涉及开发商利益时，物业管理企
业常对开发商予以袒护，造成业主与物业管理企
业矛盾加重，业主往往以拒付物业管理费来抗拒，

加之小区业主大会、业主委员会迟迟无法成立，前
期物业管理时间很长，有的长达七八年，矛盾越积
越深。

[

解读
]

《物业管理条例》第二十四条规定了房
地产开发与物业管理相分离的原则，应通过招投
标的方式选出物业管理企业。 但到目前为止，大
多数小区物业管理企业均是由开发商派生出来
的，即便实行招投标，由于难以真正建立公平竞争

的招投标机制， 开发商派生出来的物业管理企业
仍处于优势地位，往往是其中标，这种建设与管理
的“父子关系” 依然普遍存在。当物业出现质量或
销售时不切实际的承诺等涉及开发商的问题引发
纠纷后， 物业管理企业常以其与开发商是两个独
立法人，无任何关系拒绝处理，而开发商往往是项
目公司，一个小区成立一个项目公司，建设完成结
算完毕后就不存在了，售后服务、保修等矛盾无法
解决。

[

解决方法
]

入住小区的业主们在符合条件
后， 也就是说小区内房屋出售并交付使用的建筑
面积达

50%

以上， 或者首套房屋出售并且交付使
用已经满

2

年的， 一定要及时召开业主大会成立
业主大会，来维护自身权益。

谁做纠纷诉讼人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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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业主大会还是继续由业主委员会代表全体
业主参加诉讼， 这是当前法院在审理此类案件时
遇到的突出问题。

[

解读
]

据了解，在《物业管理条例》出台之前，

一般由业主委员会代表全体业主参加诉讼， 解决
物业小区涉及全体业主共同利益诉讼的问题。 而
《物业管理条例》出台后，业主委员会的作用发生
了变化，以前，业主委员会是在物业管理区域内代
表全体业主对物业实施自治管理的组织。《物业管

理条例》 则规定物业管理区域内全体业主组成业
主大会， 业主大会应当代表和维护物业管理区域
内全体业主在物业管理活动中的合法权益， 业主
委员会是业主大会的执行机构。

[

解决方法
]

在涉及到小区公共设施设备和公
共利益的物业管理纠纷时， 必须由业主大会的名
义起诉， 并且需要得到具有表决权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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业主通
过，否则以业主委员会的名义起诉，有可能要承担
败诉的责任。

物业公司是管理还是服务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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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于物业管理尚未形成规范的市场机制，物
业管理企业不严格按物业服务合同履行、 不按规
章制度办事等忽视业主的合法权益的事件时有发
生，不少物业管理企业将自己凌驾于业主之上，收
费标准模糊不清，多收费，少服务，质价不符，任意
调价

;

处理问题和解决矛盾方法简单生硬，甚至打
骂业主也时有发生。

[

解读
]

《物业管理条例》除规定物业管理的服
务义务，同时赋予了其维护物业安全、物业合理使
用的一定社会管理责任， 但法规并未赋予物业管
理企业任何的一点权力。 表现在物业管理企业对
业主违反法律法规、 业主公约和业主临时公约仅

有告知、制止、报告的权利，并没有处罚权和措施
权
;

从理论上分析， 物业管理企业并非物业所有
人， 它是受物业所有人委托或合同约定管理小区
物业和秩序， 其对物业所有人处分自己财产的管
理权也是有限的，不具有权利源，其是否有诉讼的
请求权法律规定不明确，存在较大争议，造成业主
违规搭建、装修、拆除承重墙等危害其他业主的行
为无力阻止。

[

解决方法
]

此类矛盾在近期发生的数量较
多， 主要解决方法需要物业公司对自身的意识进
行调整，物业公司是以服务为主而不是管理为主。

(

综合
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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物业纠纷已成为广大市民很头痛的一件事， 这里就常见的一些问题
从法律角度提出一些解决的方案，供读者参考。

公共设施的主人究竟是谁?

某楼盘的地下停车库被开发商卖给了个人，使得小区的停车费用涨价，造成
车库有空位而业主却无法停车的现象，间接侵害了业主的利益。而部分小区的公
共配套设施比如商铺、会所等被出让给个人的现象也不在少数，并且出让之后因
为这些公共配套设施的经营范围和功能的改变， 不再作为小区的配套服务所引
起的矛盾，也已经开始成为物业管理方面的主要焦点之一

[

解读
]

这类纠纷其实牵涉到的问题就是小区的公共配套设施的“主人”到底
是谁的问题，究竟是开发商还是全体业主。 在《物业管理条例》中，目前只对停车
位作了相关的明确规定，即“小区内的机动车停车场

(

库
)

，应当提供给本小区内
的业主和使用人使用。 停车位不得转让给小区外的单位和个人

;

停车位有空余
的，可以临时出租给物业管理区域外的单位和个人。 ”而没有对共用设施和共用
部位的权属等问题作出规定。

同时，目前物业部分在共用设施、共用部位的权属问题还涉及到维修和费用
的承担问题。比如哪些部位、设施、设备属于全体业主共同共有

;

哪些属于部分业
主共同共有

;

未分摊共用建筑面积的地下停车库权属，应属全体业主还是属于开
发商，如果属于全体业主，权证应如何发放、保管、使用，收益应如何处理，维修基
金如何筹集、如何分摊。 而对于开发商已出售的地下停车库应如何处理，对于开
发商建设的地面多层钢结构移动车位的权属应如何认定， 部分业主或个别业主
是否能对此提起诉讼，部分业主或个别业主对共用设施、共用部位的收益如何处
理能否提起诉讼等，目前尚没有明确规定。

[

解决方法
]

这一系列问题目前有待相关部门制定相关法规。 不过总的来说，

业主们还需提高自身的维权意识，及时发现问题进行解决。

签委托合同还是服务合同?

目前，很多小区的业主委员会与物业管理签订合同时，往往对于物业合同的
性质没有明确定义，有部分小区中双方签订的是“服务合同”，而有部分小区中双
方签订的则是“委托合同”。

据悉， 这方面的混乱使得目前最高法院案由分类中， 涉及到物业管理合同
的，既有服务合同纠纷又有物业管理纠纷

;

而法院受理物业管理纠纷案件时，部
分案件的案由定为服务合同纠纷，部分定为物业管理纠纷，还有定为损害赔偿和
财产权属等其他案由。

[

解读
]

这主要是因为对于物业管理服务合同的认识不同。 据分析，如果双方
签订的是物业委托合同性质的， 那么就代表着由业主委托物业管理企业对小区
进行管理，业主与物业管理企业是委托与被委托关系。

如果一旦小区的管理出现了问题，比如遭到盗窃等，那么其后果将与物业公
司没有任何关系

;

同时由于委托合同的委托人依法可任意终止合同，而不需要任
何理由，也不利于小区物业管理的稳定性。

[

解决方法
]

在签订物业管理合同时，需要注意的是合同的性质应该为服务合
同，而不是委托合同。其最简单的方法是先看物业合同的名称，如果是服务合同，

一般这个合同的名称是“物业管理服务合同”，而不是“物业管理委托合同”，同
时，在合同的条款中，如果是委托合同，一般会表现为“甲方委托乙方”，而服务合
同则一般是“甲方为乙方提供服务”。

物业管理费
近期牵涉到物业管理费的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内容， 一个是物业管理费究竟

包含了一些什么费用，由于相关条例出台后， “物业管理费”的包含费用项目与
以往有所不同，而部分物业公司在给予业主的收据上往往只标明“物业管理费”

5

个字，所以容易导致业主们对于其概念的含糊而产生纠纷。另一个矛盾比较集中
的是物业管理费收不到的问题， 造成业主之间、 业主与物业管理企业之间的矛
盾。

[

解读
]

由于“物业管理费”是个大概念，一般来说是指保安费、保洁费、保绿
费、管理费

4

项，但对于很多业主来说，很容易把这
4

项内容与额外的日常公共
设施设备维修费以及电梯水泵运营能耗费等掺合在一起。同时，由于物业管理公
司在收取了物业管理费用后，有的开发票、有的给收据，使得很多业主对于自己
缴纳的“物业管理费”究竟包含了一些什么内容不甚清楚。因此，在某些小区里其
收缴率相当低，有的甚至低至

20%～30%

，使得物业管理难以为继，造成其他已缴
费业主的心理不平衡。《物业管理条例》第四十一条只讲了合理公开收费问题，而
基本物业服务费由哪些构成没有罗列出来，造成应该付的不付，而不该付的也付
的怪现象。

同时，造成物业管理费的欠费纠纷，除了物业管理企业服务不到位、开发商
遗留问题为主要原因外，物业管理收费标准不明确，不能体现质价相符的原则是
重要原因。而目前仍然有部分业主对物业管理费的定价缺少相关知识，物业收费
忽高忽低，造成业主与物业管理企业矛盾重重，这种情况在前期物业管理上尤为
突出。

[

解决方法
]

在收费方面，物业公司应该在给予业主的相关物业管理费用缴
费收据上，将相关的收费目录名称和费用全部罗列清楚，不能简单地以一个“物
业管理费”的名称来取代其中各类的费用名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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